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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中　華　民　國

一 自

般 動

偵 檢

查 舉

總 計  162,894  10  10  －  34,462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80,713  6  6  －  17,192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中 檢 察 分 署
 30,423  1  1  －  6,490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南 檢 察 分 署
 20,002  2  2  －  4,361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高 雄 檢 察 分 署
 24,224  1  1  －  5,234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花 蓮 檢 察 分 署
 4,101  －  －  －  813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智 慧 財 產 檢 察 分 署
 2,342  －  －  －  303

福 建 高 等 檢 察 署

金 門 檢 察 分 署
 1,089  －  －  －  69

說明：終結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數係指自檢察官收案之次日起至案件辦理終結之日止平均每件所需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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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案件收結情形（機關別）
111 年 1-9 月

 39,152  2,905  86,365  162,760  562 2.12

 18,036  1,232  44,247  80,593  519 2.97

 6,858  843  16,231  30,416  17 1.30

 5,281  278  10,080  19,999  10 1.21

 6,710  454  11,825  24,217  13 1.11

 1,324  77  1,887  4,100  1 1.24

 823  8  1,208  2,348  － 3.77

 120  13  887  1,087  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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